附件2
参展申请表
经研究，本单位决定参加2015年11月16日-21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海展团，并保证支付各项参展费用，服从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的统一安排。（请加盖公章后传回）

单位名称：                                                             
地址：                                                  邮编：         
联系人：                    电话：                 Email：             
布展联系人：                手机：                 Email:              
主要项目名称：                                                         
面积要求：长    M × 宽     M =     M2（最终面积由承办单位统一协调确定）
展示形式： 展板  图片  模型  实物  现场演示  多媒体播放
布展要求：（以下特殊要求为展馆收费项目）
1、上/下水：           特殊用电：        A         V； 
通讯端口：1M网络接口    个；2M网络接口     个；是否需要独享       
2、 其它要求：                                                        
	主要展品情况

	实
物
或
模
型
	展品名称：

	
	数量：
	重量：                   （公斤）

	
	尺寸（长：        米，宽：          米，高：         米）

	展
板
	数量：
	尺寸（米）：

	备注
	提供图片大小要求在500K以上。


注：请填妥此表，并于2015年10月10日前反馈至上海科技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钦州路100号2号楼3楼（200235）
联系人：陈杰  唐剑冬   电话：54065158  54362867    传真：54065150
        cj@stcec.com   tjd@stcec.com

